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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前沿领域安徽省院士工作站随时登记备案的通知

各市科技局，有关单位：
为贯彻省委、省政府工作部署要求，以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为旗帜性抓手，深入落实人才兴皖工程，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，根据省科技厅《关于印发安徽省院士工作站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皖科才〔2023〕5号，以下简称“管理办法”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就前沿领域省院士工作站随时登记备案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签约院士具备条件
1.在全国范围内，每位院士受聘的院士工作站数量：未退休院士不超过1个、退休院士不超过3个。
2.院士在每个工作站全职工作时间每年不少于3个月。
3.管理办法规定的《主要科技发达国家科学院、工程院名单》（附件1）以外的外国科学院、工程院院士，可采取“一事一议”方式进行资格认定。
二、设站单位具备条件
院士工作站主要依托省相关领域骨干企事业单位设立，申请随时登记备案的建站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1.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经营或运行状况良好且社会信用记录良好；
2.建有专门的研发机构，拥有水平较高、结构合理的研发团队，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和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；
3.与相关领域院士及其科研团队签约，并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，院士同意与其共同开展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开发活动；
4.有明确的、实质性的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合作任务和稳定的经费支持，能为院士进站工作提供必要的科研、生活条件及其他后期保障；
5.一般应从事量子信息、聚变能源、深空探测、人工智能、集成电路、网络安全、先进制造、新材料、碳达峰碳中和、生物种业、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。
三、登记备案程序
按照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的总体要求，前沿领域的院士工作站实行随时登记备案制：
1.申请备案的院士工作站在安徽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（http://kjgl.ahinfo.org.cn/egrantweb/）→“省平台与人才专项”→“安徽省院士工作站备案”填报《安徽省院士工作站备案项目申报书》，完成申报材料网上填报提交，并上传附件材料；
2.申报的院士工作站在线打印备案申报材料（纸质版一式3份，PDF电子版1份），提交归口管理部门；
3.根据归口管理权限，中央驻皖、省直单位和各市科技局对照院士工作站设立条件，及时审查备案申报材料进行（需同时审查设站单位资格和院士受聘资格），网上审核推荐并提出书面意见报省科技厅；
4.省科技厅对院士工作站备案申报材料进行审核。对符合条件的，省科技厅进行登记备案，统一制作标牌，并给予新建登记备案院士工作站建站资助。
四、附件材料要求
1.确认函（见附件2，需要院士本人签名原件）；
2.设站单位与院士及其创新团队签订的相关合作协议，明确合作目标、任务（项目）、经费、合作期限和院士全职在站工作时间等；
3.院士工作站管理办法；
4.院士工作站工作计划（分年度）；
5.单位法人资格证明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）；
6.签约院士及其团队简介，外国科学院、工程院院士需提供入选批复文件或证书、个人学术和业绩水平材料（如英文，则需提供中文翻译版）；
7.签约院士及其团队进站和在研科技项目、科研基础条件有关材料。
五、材料报送要求
1.中央驻皖、省直有关单位和各市科技局填写《安徽省院士工作站备案申报汇总表》（见附件3，纸质版1份，电子word版和PDF扫描件各1份），连同院士工作站备案申报材料（纸质版一式3份，电子版1份）统一报送，其中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（kjtrcc417@163.com），纸质版报送至省政务服务中心省科技厅窗口（合肥市马鞍山路509号，可邮寄）。
2.受理时间：工作日上午9:00-12:00，下午13:30-17:00。
3.联系方式：省科技厅科技人才服务处王瑛珏，0551-62655987；省政务服务中心科技厅窗口，0551-62999803。

附件：1.主要科技发达国家科学院、工程院名单
2.确认函
3.安徽省院士工作站备案申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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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 
主要科技发达国家科学院、工程院名单
 
美国国家科学院、国家工程院、人文与科学院，英国皇家学会、皇家工程院，德国国家科学院、国家科学与工程院，法国法兰西科学院、国家技术科学院，加拿大皇家学会、工程院，澳大利亚科学院，俄罗斯科学院、工程院，瑞典皇家科学院、皇家工程科学院，日本学士院、工程院等。


附件2

确 认 函

本人为               院士，现为           （填“在职”或“退休”）院士，拟与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全称）新建院士工作站。
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9〕35号）规定：每名未退休院士受聘的院士工作站不超过1个、退休院士不超过3个，院士在每个工作站全职工作时间每年不少于3个月。本人在国内符合这一规定。


院士（签名）：
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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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安徽省院士工作站备案申报汇总表
归口管理部门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	序号
	建站单位
	组建单位性质
	院士姓名
	院士院别
	院士所在单位
	院士情况
	合作协议
期限
	合作领域
	备注

	
	
	民企、国企、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机构、新型研发机构等
	
	科学院/工程院（外国院士填写机构完整名称）
	
	在职/退休
	从*年*月*日至*年*月*日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
